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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、经营者):'

身份证(其他有效证件)号码:

联系电话:其他联系方式:

联系地址:

当事人:"苗'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

/@lL百

2025年ll月27日，我局收到群众申请，反映曾清在不知

情的情况下，被冒用登记为东克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东

及法定代表人，要求撤销公司设立登记。

经查，东尧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

在东尧市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管理系统取得公司设立登记。曾

清为该公司的股东、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、经理及财务负责

人，陈奇波为公司监事。曾清向我局提供了木人身份证正反面

复印件及本人出具的《声明》，《声明》中表示:木人身份证

曾遗失，且没有投资、经营、管理东芜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

司;木人对东克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设立登记过程完全不

知情。

日前，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经属地村委

会证实公司设立登记时的住所一一东尧市谢岗镇谢山村第五工

业区荣兴路15号3楼未发现有东芜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

存在，也无法通过档案及业务系统所记载电话与该公司法定代

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工作人员取得联系。东芜市庆历包装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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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于2017 年1I月lo 日因"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

所无法联系"、于2018 年7 月6日因"末依照《企业信息公示

暂行条例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"、于2020年7月

8 日因"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

第十条规定责令的期限内公示有关企业信息"被列入经营异常

名录，于2021年3月17 日被我局吊销营业执照。

我局于2025 年12月1 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

该公司冒名登记的调查进行了公告，公告期至2026午1月15 

日期满，期间内无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。

我局于2025年12月4 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

门湖滨南支行发出《协助调查函》，请该行协助调查涉案银行

U盾是否曾清本人亲自办理或授权委托办理。2026年2月lo 

日，我局收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n湖滨南文行出具

的《曾清银行卡情况说明》，称:客户曾清 (身份证号码:

@@@@@@@@@)在该行开立个人网银开卡时，经核查确定当时开卡

对象非客户木人，该行判断为冒开户。

2026年2月lo 曰，我局向东芜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监

事陈奇波发出《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》，通知其就东芜市庆历

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20i7年设立登记业务办理的相关情

况向我局提供材料。截至2026年3月2 日，我局未收到陈奇波

联系并提供有关材料。

调查认定的事实:经查明，东芜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

于2O17年7月lo 日在东羌市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管理系统取

得公司设立登记，提交资料使用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厦n湖滨南支行ui c银行数字证书号:@材料林林)无效，且

属地村委会证实公司设立登记时的住所一一东尧市谢岗镇谢山

村第五工业区荣兴路15 号3 楼未发现有东芜市庆历包装材料有

限公司的存在。东芜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存在以欺骗方式

骗取设立登记的行为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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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·现场检查笔录，证明未发现东尧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

的存在。

2·东芜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登记资料、曾清个人出具的

@声明》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滨南支行出具的
@曾清银行卡情况说明》证明U盾 (银行数字证书号:

@拂湃村林)非曾清本人办理，该电子U盾无效;

3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截图。

我局于2026年3月9曰通过我局官网发布撤销登记告知公

告。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和听

证要求的权利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构成以欺骗手段取得登记的违法行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

决定撤销东芜市庆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0目的
设立登记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东芜市

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东芜市第一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

提起行政诉讼的，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局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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